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盖洋中心卫生院病房综合楼建设项目 

方案调整说明 

本方案设计变更涉及正负零标高（黄海高程），建筑总高度、建筑层高、总平图绿地布局、绿地率数据，机动车车位布局，部分建筑平面布局等发生变

动。 

一、 变更原因： 

根据业主需要及项目优化要求，对原报批过的方案进行局部调整。 

二、 变更内容： 

1、 各立面及剖面的建筑高度、层高调整；（变更原因：因与旧楼连接需要进行相应调整） 

2、 一层正负零标高改 394.400，层高改为 3.6m，无障碍坡道移至靠 2 轴外墙；（变更原因：正负零标高根据现场地形调整，调整层高与旧楼衔接，无障碍

坡道应业主使用要求调整） 

3、 二层层高改 3.3m, 在原护士站内增设玻璃隔断设置药品分拣；（变更原因：调整层高与旧楼衔接，应业主使用要求设置药品分拣） 

4、 三层层高改 3.3m, 原备用房均增设卫生间, 原 6-B 轴 7-B 轴的备用房改为护士站; (变更原因：调整层高与旧楼衔接，其余平面布局应业主使用要求调整) 

5、 总平图正负零标高改为 394.40。（变更原因：因与旧楼连接需要进行相应调整） 

6、 总平图绿地布局、绿地率数据调整、机动车车位布局调整（变更原因：因业主要求进行相应调整） 

现将变更后图纸报送你单位，申请变更建筑设计方案，恳请同意。 

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明溪县总医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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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平面设计说明：

1：本图根据建设方提供的方案图及现状资料绘制，

经建设方确认无误后，方可报有关单位审批审查。

2：图中坐标：建筑角点坐标为轴线交点坐标。

3：本图所注标高为黄海高程系。

4：地面排水坡度不应小于 0.2% 。

不得高出路面，井盖均刷沥青漆防锈。

6：图中尺寸以米计，坡度以%计。

7：现场应经放样测绘单位核对无误后方可开槽施工。

8：室外所有无障碍设施（包括坡道、道口、车位等）

二次设计需经原设计人认可方可施工。

9：化粪池定位详水施，道路雨水定位详道路设计水施。

10：相邻台地间高差大于1.5m时，应在挡土墙或坡比值大于0.5

的护坡顶面加设的护坡顶面加设安全防护设施

做法参国标12J003 。

11：区内道路与绿地,铺地之间采用平道牙,以利于消防车通行,

5：路面上所有井口必须和路面标高相协调，

应按《无障碍设计规范》GB 50763-2012 要求实施。

12：非机动车停车位设置遮阳防雨的车棚。

非机动车棚做法详12J003-E17，非机动车架做法详12J003-E20。

设置安全防盗措施为：在车棚内增设车锁

13：场地地面、消防车道地面做法另详场地图纸。

消防车道的路面应能承受重型消防车的压力。基地出入口加设设橡胶减速条。

14：消防车道与建筑物之间不应设置妨碍消防车操作的树木、架空管线等障碍物；

消防车通道应设有消防车通道标识，且由消防专业人员制作。

15：垃圾收集点设置四个垃圾桶分别标注：有害垃圾、易腐垃圾、可回收垃圾、其他垃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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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工程无障碍做法：

1.场地内无障碍设计按GB50763-2012中8.1~8.2~8.8~8.10条要求实施。

2.绿地入口地面、台阶、坡道和其它无障碍设施的位置设提示盲道，

做法参国标12J926-1中16~19页做法。

3.室外踏步做法详12J003-B1(踏步数根据高差调整，踏步高150)。

4.人行道与基地交接处设单面坡缘石坡道，做法详国标12J926-A4做法。

5.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做法详国12J926-N1-1。

6.基地与基地外无障碍系统进行衔接、衔接高差处设单面坡缘石坡道，

做法详国标12J926-A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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